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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财政厅关于报送 2022年度金融
企业财务决算报表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，各省级金融企业：

为做好全省 2022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工作，及时掌握金融

企业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资产质量等情况，根据财政部工作

要求，现就报送 2022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报表构成及填报范围

（一）银行类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。适用于在我省注册的

各类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的银行类金融企业。报表内容包括:

报表封面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所有者权益变动

表、资产减值明细表、资产质量情况表、固定资产情况表、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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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管理费与营业外收支明细表、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情况表、

基本情况表、金融企业境外业务形成资产统计表、金融企业国有

股东信息统计表、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、绩效评价基础数

据表、绩效评价历史对标基础数据表、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调整表

和绩效评价加减分事项表等 20个部分（见附件 1）；信托公司除

填报以上报表外，还需填报信托业务资产负债表、信托业务利润

表和信托公司资产质量情况表。

（二）担保类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。适用于在我省注册的

各类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的担保类金融企业填报。报表内容包

括：报表封面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所有者权益

变动表、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、资产质量情况表、固定资产情况

表、业务及管理费与营业外收支明细表、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用缴

纳情况表、基本情况表、金融企业境外业务形成资产统计表、金

融企业国有股东信息统计表、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、绩效

评价基础数据表、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调整表以及绩效评价加减分

事项表等 19部分（见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证券类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。适用于在我省注册的

各类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证券类金融企业填报。报表内容包

括：报表封面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所有者权益

变动表、资产减值明细表、资产质量情况表、固定资产情况表、

业务及管理费与营业外收支明细表、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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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表、基本情况表、金融企业境外业务形成资产统计表、金融企

业国有股东信息统计表、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、绩效评价

基础数据表、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调整表以及绩效评价加减分事项

表等 19部分（见附件 3）。

（四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类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。适用于

在我省注册的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填报。报表内容包括：报表封

面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所有者权益变动表、资产

减值明细表、资产质量情况表、固定资产情况表、业务及管理费与

营业外收支明细表、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情况表、基本情况表、

金融企业境外业务形成资产统计表、金融企业国有股东信息统计表、

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、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、绩效评价基

础数据调整表以及绩效评价加减分事项表等 19部分（见附件 4）。

（五）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类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。适用于

在我省注册的各类所有制形式和组织形式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类金

融企业填报，包括不能分类到银行类、证券类、保险类、担保类、

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类的金融企业，如私募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。报

表内容包括：报表封面、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、所有

者权益变动表、资产减值明细表、固定资产情况表、业务及管理费

与营业外收支明细表、税金及社会保险费用缴纳情况表、基本情况

表、金融企业境外业务形成资产统计表、金融企业国有股东信息统

计表、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、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、绩效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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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基础数据调整表以及绩效评价加减分事项表等 18部分（见附件

5）。

二、报表填报要求

（一）认真组织编报工作。财务决算是对企业年度财务收支、

经营成果和管理成效的综合反映，各市（州）财政部门要高度重

视，积极与同级金融监管部门对接，梳理本地区地方金融企业信

息，将新成立、漏报金融企业纳入 2022年度决算范围（详见附件

7），并在软件中填报本地区企业户数变动分析表。要督促各地方

金融企业按照规定的格式、体例和要求，开展年度决算报表填报

工作，并对报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（二）全面反映财务数据。各有关银行类、证券类金融企业

由于会计核算差异和自身经营业务特点等原因，有关交易事项在

报表的填报项目中没有列示或在编制说明中没有反映的，应按照

有关财务规章、会计制度的规定以及财务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，

进行分析后归并在有关科目或项目中填报，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

说明。

（三）全级次填报财务数据。各金融企业在境内外设立的金

融子公司，需根据公司自身所属类别的报表格式进行填报，同时

还需根据总公司所属类别报表的统一格式进行填报，并由总公司

负责统一填报合并报表。各市（州）财政部门要全面梳理本地区

金融企业情况，确保辖内各金融企业全级次填报决算报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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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客观填报（国有）保值增值情况。各金融企业需根据

实际情况填报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表，其中，国有独资、

国有全资、国有绝对控股和国有实际控制金融企业按照国家所有

者权益填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，其他金融企业比照相关规定填

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资本保值增值率。省级国有金融企业、

各市（州）财政部门要编报本企业或本地区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

值数据和情况说明，包括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、与上年度

对比分析、客观增减因素、年初数据调整事项、指标大幅波动或

者异常变动的原因分析，以及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。

（五）如实提供绩效评价资料。各金融企业应当向同级财政

部门报送真实、全面的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资料以及对基础数据进

行调整的说明资料。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或主管财务会计工作的

负责人应当对提供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相关评价基础资料的真

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（六）认真撰写决算报告。各市（州）财政部门和省级金融

企业要结合本地区或本企业实际情况，认真撰写决算报告，内容

包括但不限于：响应国家宏观政策和服务实体经济情况、资产负

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、盈亏和成本费用情况、资产质量和上缴税

金情况及以上要素主要变动原因、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措施

等。

三、报表报送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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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资料要求。各金融企业需报送财务分析报告、（国有）

资本保值增值情况报告、财务决算报表、绩效评价调整事项有关

情况说明，按规定需由中介机构审计的企业，应附中介机构出具

的审计报告。各市（州）财政部门应报送财务汇总分析报告、（国

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汇总分析报告、财务决算报表、户数变动

分析表。其中：财务决算报表为汇总报表，无须提供分户决算报

表。

（二）时间要求。省级金融企业应于 3月 20日前，将所有报

表数据电子版报送至省财政厅；于 5月 10日前报送纸质财务决算

资料。各市（州）财政部门应于 3月 30日前，将所有报表数据电

子版报送至省财政厅；于 5月 20日前报送纸质财务决算资料。

（三）装订要求。2022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资料应正式行

文，并按文件、财务分析报告、（国有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报告、

财务决算报表（以“万元”为金额单位，保留两位小数打印）、绩

效评价表及调整事项有关情况说明、户数变动分析表的顺序装订。

以上资料统一用 A4纸打印，报表封面按规定签字、盖章，否

则无效。所有报表数据、财务决算分析报告、审计报告等文字材

料的电子文档须同时报送。

各市州财政部门应逐项审核校验上报的报表数据，避免错漏，

确保准确规范。省财政厅将对企业财务快报、财务决算工作开展

评价，并对评价结果进行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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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决算报表验审

（一）验审内容

1.报表各项数据按照编制说明填报，表内表间勾稽关系正确，

数据衔接合理，无明显逻辑性错误，汇总数据和基础数据衔接合

理；

2.树形结构完整统一，封面信息规范清晰，按照填报范围全

级次分户录入合并数据，无漏报和重复填报数据现象；

3.连续报送财务数据，单户企业封面标识清晰，汇总单位户

数变动原因清楚，本期与上期数据对比变动合理。

（二）验审方式

2022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验审采取现场集中审核方

式。

（三）验审时间和地点

时间：4月 10日至 4月 18日

上午 9:00-12:00 下午 15:00-18:00

地点：省财政厅 6楼会议室

（四）验审要求

1.各市（州）财政部门、省级相关金融企业负责金融企业财

务决算报表工作人员需自行携带笔记本电脑和电子版报表数据参

加审核，并于审核结束后一周内根据审核意见完成数据调整及报

送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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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有金融企业须携带由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2022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软件随通知文件一起

下发，各市（州）财政部门和省级金融企业可在“青海金融快报”

QQ群（群号：427048742）自行下载安装。

（二）各市（州）财政部门和省级金融企业在报表编报过程

中有业务或软件方面问题，请及时与省财政厅和北京久其软件公

司联系。

省财政厅联系人:杨挺 0971-3660209

刘瑜 0971-3660210

久其软件联系电话：010-68553397

电子邮箱：qhjrkb@126.com

附件：1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 2022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

〔银行类〕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2〕146号）

2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 2022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

〔证券类〕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2〕147号）

3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 2022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

〔担保类〕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2〕149号）

4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 2022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

〔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类〕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2〕150

mailto:qhjrkb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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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

5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 2022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

〔金融控股集团公司类〕的通知》（财金〔2022〕151

号）

6.2022年度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验审时间安排

7.未纳入金融企业财务决算报表范围的地方金融企业名

单

2023年 2月 26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存档。

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 2月 27日印发


